南京市农业农村局

12月份重要工作安排计划

1、抓好当前农业生产。一是做好水稻收获扫尾工作，继续抢抓农时，高质高效做好晚熟粳稻收获，确保秋粮颗粒归仓。二是强化技术服务指导，持续开展技术培训和服务指导，提高优良品种和关键技术覆盖率，提高麦油种植水平，促进均衡增产增收。三是做好防灾防疫相关工作，加强灾害性天气风险监测预警，制定完善预案，提早部署防雪防冻生产应对；强化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，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发生风险。
2、深化长江全面禁渔。一是持续加大执法力度，加强枯水季节针对性检查，研究做好岁末年关禁渔执法检查，组织开展违规网具清理整治，持续加大夜间凌晨执法检查力度，严厉打击违法捕钓行为。二是强化区域与部门间联合，深化与公安、海事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以及周边市县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合作，深化与公安、市场监管部门在违法线索上的交互，加大“全链条”监管力度。三是强化监督指导，持续开展“四不两直”暗访暗查，针对石臼湖、江心洲、八卦洲等重点水域提高检查频次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并跟踪整改情况，督促属地全面做好禁捕退捕工作。
3、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。一是组织指导各单位开展常态长效管理和问题整改，继续开展农污设施常态化抽查工作。二是加快和美乡村片区建设，加快年度和美乡村和市级宜居村建设。三是做好“江苏省特色田园建设示范”创建推荐申报相关准备工作。
4、强化农业重点项目推进。一是坚持目标导向，全力冲刺年度任务。严格对标省考核指标体系要求，逐项梳理、查漏补缺，巩固优势指标，提升薄弱环节，确保我市农业农村重点项目管理工作成效稳居全省前列。二是聚焦薄弱环节，着力实现攻坚突破。指导各区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布局与发展定位，明确主攻方向，深入剖析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及其成因，制定并实施精准有效的改进措施，力争在关键领域和重点工作上取得实质性突破。三是强化系统谋划，持续夯实项目储备与落地基础。在深化“十五五”项目规划研究的基础上，重点围绕主导产业集群、绿色生态发展、农业科技创新等重点方向，进一步谋划并做实2026年重点项目储备，尽快明确明年计划开工项目清单，推动形成接续有序、滚动实施的项目推进格局。同步加强与发改、工信等部门的协同联动，合力破解要素制约，促进项目早落地、早开工、早见效。
5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。一是聚焦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，加快推进产学研合作项目实施。二是聚焦基层农技推广服务，加快推进区域性农技综合服务中心建设。三是聚焦“智汇三农”人才工程，组织做好农业实用人才培育工作。
6、指导农村合作经济发展。一是推进农业经营体系相关工作举措落地。推进《南京市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工作任务清单》落实落细。二是持续推进新型经营主体提振行动，督导各区加快中央财政资金扶持主体项目执行进度。调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业态。抓好惠农先锋“3434”行动主体培育项目落实。三是推进金融惠农政策落地，汇总整理2025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工作情况，推进“金陵惠农贷”产品升级优化制度设计和政策出台。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（信用）管理平台数据迁移和“南京金服”平台系统开发推进工作。指导各金融机构在“南京金服”平台登记并规范使用“金陵惠农贷”。四是持续推进南京市农村集体“三资”清查核实工作，编印全市农村集体“三资”清查核实和科学监管《工作手册》《操作指引》《专班成员单位职责分工方案》，组织开展全市农村集体“三资”清查核实试点。
7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。一是落实好专项整治问题整改。深化问题整改回头看，巩固整治成效，举一反三推进专项整治，着力夯实制度根基，实现管护机制系统化重构，同时加强在建项目的管理。二是全力推进年度建设任务。完成2024年度项目竣工验收，指导各区督促街镇规范组织2025年度项目实施。总结“十四五”期间工作的经验成效及矛盾问题，梳理“十五五”规划的初步设想以及2026年度工作思路。三是基本完成市级质检，梳理市级调查摸底各项成果材料，跟进省厅最新指导要求，将通过市级质检的区级有关数据汇交报省。
